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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泉教德[2015]12号 

 

关于举行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做党和人民满意

的好教师”班主任演讲比赛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台商投资区

教育文体旅游局，市直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教师节在北师大师生代表座谈

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引导广大班主任坚定理想信念、提高道德情

操、掌握扎实学识、永怀仁爱之心，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，

市教育局决定在教师节期间举行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做党

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”班主任演讲比赛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参与对象：中小学（中职学校）班主任。 

    二、演讲内容：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、教育经历或身边的教

育故事，讲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做党和人民满意教师的感

人事迹。演讲时间控制在6分钟以内，要求主题突出，内容积极向

上，服装大方得体，语言自然流畅、富有真情实感。 

  三、活动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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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、各县（区、市）、市直学校要认真选拔，择优推荐参加比赛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分别推荐 1 名小学班主任、1 名中学班主任

参加比赛；市直学校推荐 1名班主任参加比赛。 

  2、各县（区、市）、市直学校务必于8月20 日前将演讲比赛

的选手报名表、演讲稿电子文档发至邮箱22783508@163.com，并在

比赛当天报到时将演讲稿（一式五份，A4纸打印，隐去参赛者的单

位、姓名）统一交给现场工作人员。  

  3、演讲比赛拟于教师节期间举行，具体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。 

附件：泉州市中小学（中职学校）班主任演讲比赛报名表。 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 2015年 6月 3日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省教育厅，泉州市委办、市政府办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15 年 6 月 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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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德[2015]12号附件： 

泉州市中小学优秀班主任演讲比赛报名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或市直学校 

姓名 演讲题目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

    

    

县（区、市）

教育局或市直

学校意见 

 

 

（盖章）

 

 

备  注 

 

 

     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市直学校务必于 8月 20日

前将此表填好送达市教育局德育科，并连同演讲稿电子

版发至邮箱。 

 

 


